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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研究》分为上、下两卷，全书以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为依据，密切结合我国有关物权的
理论与司法实践，针对《物权法》起草过程及颁行之后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务问题，并值鉴国外物权
立法的先进经验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对我国物权法的理论体系，基本原则，以及各项基本制度和规
范进行了较为全面，详尽的研究。
    在上卷中，作者对物权和债权的关系及发展趋势、物权和财产权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作
者详尽分析了物权法的各项基本原则，认为物权的请求权是一种特殊的请求权类型，对于物权变动，
作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并未爱纳物权行为理论，而是采纳了债权意思表示加登 记或交付的模式，
在所有权编中，作者对所有权的一般原理，所有权的取得，所有权的类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
对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中的基础理论和新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权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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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男，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
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赴
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进修，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
任（教育部唯一指定的全国唯一的民商法重点学科基地）。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并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吴玉章奖学金优秀教学奖和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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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物权法总论  第一章 物权概述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物权和债权的关系    第三节 
物权与财产权的关系    第四节 物权的效力    第五节 物权的分类    第六节 物权的客体    第七节 物权的取
得和行使  第二章 物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物权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第二节 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
和意义    第三节 物权法的性质    第四节 物权法的体系    第五节 物权法的适用和解释    第六节 物权法的
价值和功能    第七节 物权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三章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平等保护原则    第
二节 物权法定原则    第三节 公示公信原则    第四节 一物一权原则  第四章 物权的保护    第一节 物权保
护概述    第二节 物权确认请求权    第三节 物权请求权第二编  物权的变动  第五章 物权变动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物权变动的含义    第二节 物权变动模型探讨    第三节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第四节 非基
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第六章 不动产登记    第一节 不动产登记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不动产登记制
度的沿革    第三节 登记的效力    ⋯⋯  第七章 动产交付第三编  所有权  第八章 所有权的一般原理  第九
章 所有权取得的原因  第十章 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  第十一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十二章 
相邻关系  第十三章 共有主要参考书目修订版后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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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物权具有优先性，而债权是具有平等性的权利　　所谓物权的优先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标的
物之上同时存在物权和债权时，物权优先。
当同一物上多项其他物权并存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物权设立的时间先后确立优先的效力。
例如，抵押权的设定，就采取先来后到的规则，先设定的抵押权要优先于后设定的抵押权。
这就是物权法中所谓的“先来后到”规则，也有人将其称为“时间在先，权利在先”规则。
确定物权的优先效力，将为破产法的清偿还债程序和强制执行法中的执行程序奠定基础。
从审判实践来看，只有明确物权的优先效力，才能妥善地处理好各种有关物权的纠纷，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利益。
而债权都是平等的权利，所谓平等，是指债权人之间的债权除具有优先受偿权（如担保物权或法定优
先权）者外，不考虑其发生时间之先后，金额之多寡，债权发生之原因，债权人都应当平等地接受清
偿。
在债务人破产而其财产又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应就债务人的财产总额，在数个债权人之间按照各
个债权数额的比例分配。
　　4．物权具有追及效力，而债权只能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　　物权都具有追及性，所谓追
及的效力，是指物权的标的物不管辗转流通到什么人手中，所有人可以依法向物的占有人索取，请求
其返还其物。
任何人都负有不得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义务，无论何人非法取得所有人的财产，都有义务返还，否
则便侵犯了权利人的权利。
不仅所有权，而且担保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到何人之手，也不影响这些权利的存在。
例如，甲将其自行车借给乙用，被丙盗走，甲作为所有人有权要求丙返还。
而债权只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也就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
因此合同一方当事人原则上只能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请
求。
所以，如果甲将其自行车卖给乙，双方订立了一份买卖合同，在自行车没有交付之前，被丙盗走，只
能由甲作为所有人要求丙返还自行车。
乙作为买卖合同债权人不能要求丙返还财产，因为乙与丙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乙对丙不享有债权，他
只能要求甲履行合同，当甲无法履行合同时，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物权的追及效力并不是绝对的，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物权应
当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标的物由占有人非法转让给第三人，而第三人取得该标的物时是出于善意，则所有人
不得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只能请求不法转让人赔偿损失。
　　5．物权是公开化的权利，而债权具有非公开性　　因为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直接关系到第三人利益，因此物权必须要对外公开，使第三人知道，由此决定了物权设定时必须公
示。
动产所有权以动产的占有为权利表征，动产质权、留置权亦以占有为权利表征，而不动产所有权则以
登记为权利表征，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等也要以登记为公示方法。
公示常常伴随着物权的存在，一旦公示不存在，物权也将不再存在。
而债权只是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它并不具有公开性，设立和变更债权也不需要公示。
因此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设立某项物权，如未公示，可能仅产生债权而不产生物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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